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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桥区 2018—2019 学年度初中一年级招生工作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广东省教育厅转发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中小学招

生入学工作的通知》（粤教基函〔2018〕34 号）、省教育厅《转发教

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粤教基函〔2014〕22 号）、《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规范义

务教育办学行为六项规定的通知》（粤教基〔2014〕10 号）和《潮

州市 2018 年中小学招生工作意见》（潮教字〔2018〕24 号）等文件

精神，现就我区 2018-2019 学年度初中一年级招生工作提出如下意

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巩固“教育

创强”和“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创建成果、推进教育现

代化建设步伐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全区初中招生工作，促进

教育公平，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改革发展的获得感,办人民满意的教

育。

二、招生原则

（一）均衡发展原则：严格控制班学额，逐步均衡全区生源分

布。

（二）就近入学原则：按属地管理划定区域，服务范围内的小

学毕业生都有就近入学的学位。

（三）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公开招生方案，公开接受报名，公

开招录结果，严格按照程序，确保公平公正。

三、招生对象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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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一年级招生对象为符合下列条件的 2018年小学应届毕业

生。其中：

（一）湘桥区户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湘桥区户籍及各服务区

域户籍应于 2018年 3月 12日前取得。

（二）符合规定条件的驻潮部队军官子女。

（三）烈士子女。

（四）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

女。

（五）各初中本校教师子女。

（六）湘桥区 2018年度重点企业上年度在湘桥区国、地税纳税

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法定代表人、高级职称人员、高级管理人员（总

经理或副总经理）、被评为省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的直系子女或孙子

女（内孙或外孙）。

（七）业余体校学生。

（八）符合条件的非湘桥户籍学生。

四、招生办法

（一）民办初中（招生时间安排见“附表三”）

1.城南实验中学、城基实验中学 2所学校同时招生，招生方式

为面谈，招生程序为：

①报名登记：接受符合学校招生方案规定条件的小学应届毕业

生报名，每位学生只能选报一所学校。

②审查确认：对报名学生资格进行审核，统计汇总。

③面谈录取：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进行面谈。

④注册入学：组织录取学生入学注册，规定时间内没有注册的

视为自动放弃录取，空出学位从备录名单依次补录，录满招生规划

数为止。凡被录取并注册学籍的学生，不得再参加其他学校各种类

型的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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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民办初中〔阳光中英文（国际）学校、金华学校、凤城

中英文学校、韩山实验初级中学、韩江实验学校〕自主合理设置招

生范围，采取面谈或摇号等方式选择适合学校办学特色的学生。

3. 采取面谈方式招生的民办学校仅可组织一轮面谈，严禁组织

两轮及以上的面谈。严禁学校利用面谈进行任何形式的学科知识考

试或测试。严禁对报读民办学校的学生家长组织任何形式的测评、

调研等活动。民办学校的面谈过程应向市和区两级教育行政、督导、

监察部门以及学校家委会代表等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4、民办学校的招生简章及公告须向区教育局备案，同时通过学

校网站向社会公布。招生简章公开内容应包括学校办学情况、招生

计划、招生程序、面谈范围、收费标准、“三个承诺”（不提前开展

报名和面谈等工作、不收取各种特制的学生个人简历及各类获奖证

书、招生录取不与任何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挂钩）等。

5.各民办学校招生方案 4月 20日前送区教育局审核备案。

（二）老市区公办初中（招生时间安排见附表四）

1.报名登记：老市区户口（指湘桥、西湖、金山、太平、南春、

西新六个街道户口）小学毕业生登录网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填报。

报名时须填写 5个志愿学校，学生可在城南中学、锡华中学、

太平中学、城基中学、城西中学 5所学校中自主排序填报，每个志

愿只能填报一所学校。逾期报名及违规报名者（如假冒证件、冒名

顶替等）将取消摇号资格。

2.审核确认：家长及学生带齐户口簿、毕业凭证到各信息审核

确认学校（见附表二）进行审核确认，由学校打印报名表一式两份，

一份交学生自己保存，一份归档备查。

3.信息汇总：区教育局会同公证处等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对学

生信息进行统计、汇总、封存。

4.摇号派位：区教育局会同公证处等有关部门，组织电脑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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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老市区各初中录取名单。

5.注册学籍：组织被录取学生注册学籍，规定时间内不注册的

视为弃录，不得再参加老市区公办初中空余学位补录，可参加其他

公办学校空余学位的补录；一经注册不得参加其他公办学校空余学

位的补录工作。

因城西中学、锡华中学空余学位用于老市区学生报名摇号，其

区域内招生时间提前到老市区初中报名之前进行，在报名登记时间

内无登记的，视为自动放弃城西中学、锡华中学学位。

（三）带农街道（镇）公办初中（与市区学校同时进行，具体

招生时间安排见附表三）

1.报名注册：家长及学生带齐户口簿、毕业凭证到各对应服务

区域学校（见附表一）报名、注册。

磷溪镇、官塘镇户口的小学毕业生在当地镇政府领导下组织实

施。

2.信息汇总：各学校将《初中入学登记表》、《入学登记汇总表》

（纸质一式二份及电子文档）上报区教育局教育股。

（四）空余学位安排（招生时间安排见附表三）

1.老市区城南中学、锡华中学、太平中学、城基中学、城西中

学 5所学校按照下列程序组织招生：

①统计空余学位：各中学按照招生计划数统计并公布空余学位。

②空余学位报名：各初中空余学位接受以下人员报名：一是湘

桥区户籍小学应届毕业生；二是符合条件的非湘桥区户籍小学应届

毕业生。每位学生只能选报一所学校参加空余学位补录。

③审核确认：家长及学生带齐相关审核材料（见附表四）到各

志愿填报学校进行审核确认。

④补录空余学位：在规定时间内报名学生数少于空余学位数

的，直接录取；报名学生数超过空余学位数的，区教育局会同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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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等有关部门，通过摇号补录学生。

⑤注册学籍：组织录取学生注册学籍，规定时间内不注册的视

为弃录，一经注册不得参加其他公办学校空余学位的补录工作。

2.其它初中由各校按照相关规定组织空余学位招录工作。（学生

审核材料见附表四）

（五）阳光实验学校区域内初中报名注册时间同城西中学、锡

华中学区域内报名注册时间，区域内初中报名注册后，空余学位招

录桥东街道各小学毕业的其他非桥东街道户籍学生，报名学生数超

过空余学位数的，摇号录取学生。

五、工作要求

（一）为确保今年阳光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区成立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组 长：苏昇（区政府）

副组长：余焕湘（区教育局）、郑润洋（区党政办）

成 员：陈旭湘（区委宣传部）、陈宝佳（区发展和改革局）、刘

文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胜（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钟书翊（区建设局）、陈湘南（公安湘桥分局）、陈宣泽（区财政局）、

蔡丽斌（区农林业局）、林焕忠（区经济和信息化局）、郑汉君（区

外事侨务和台湾工作局）、钟敏（团区委）、庄建邦（区卫计局）。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局，主任：余焕湘

（兼）。

各镇和各学校也要相应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为确保非湘桥区户籍学生提供相关证件的真实性，届时公安湘

桥分局、区建设局、区社保局等部门协助做好相关证照的审核工作。

（二）任何学校不得通过举办相关培训班或与社会其他教育机

构进行合作，提前选拔、特殊培养学生；不得以各类竞赛、考试证

书、荣誉证书或学习等级等作为招生入学依据或参考，违规者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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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严肃处理。

（三）严格按照湘桥区政府批准的《潮州市湘桥区 2018—2019

学年度教育事业规划》（潮湘府〔2018〕14 号）进行招生，不得超

规划招生。确需调整的，在区政府批准的全区总规划数内调剂的，

由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超过总规划数的，报区政府批准。

未经批准的招生规划无效，学生一律不予办理学籍。

（四）各学校应组织人力对学生报名信息进行认真审核校对，

避免违规现象的出现。隐瞒事实和提供虚假证件的，一切后果和责

任由家长承担。

（五）磷溪、官塘镇中心学校负责组织辖区初中一年级的招生

工作。

（六）区教育局将于 6 月中旬在湘桥教育信息网、潮州市湘桥

区教育局微信公众号公布今年秋季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招生工作

意见。

（七）如在招生之前上级出台新的招生工作意见，按相关规定

执行。

（八）未尽事宜或因特殊原因需作调整事项另行通知。

附表一：湘桥区各公办初中服务区域（对象）一览表

附表二：湘桥区老市区各街道小学毕业生信息审核确认点

附表三：各类初中学校招生工作时间安排表

附表四：湘桥区各公办初中招生对象审核材料一览表

潮州市湘桥区教育局

2018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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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湘桥区各公办初中服务区域（对象）一览表

学校名称 服务区域（对象）

湘桥区城南中学
湘桥、西湖、金山、太平、南春、西新等老市区六个街道户籍小

学应届毕业生，通过摇号安排入学。城西街道的北关、北园居委

会户籍学生安排到锡华中学，除此以外的城西街道户籍学生安排

在城西中学。

湘桥区太平中学

湘桥区城基中学

湘桥区锡华中学

湘桥区城西中学

湘桥区阳光实验学校 桥东街道、恒大城业主子女

湘桥区铮蓉中学 凤新街道的陈桥村、凤山村、花园村、宜园居委会、万绿居委会

湘桥区凤新中学
凤新街道的高厝塘村、大新乡村、莲云村、竹围村、大园村、西

塘村、田中村、云梯村、东埔村、奎元居委会、宏天居委会。

湘桥区意溪中学 意溪镇

磷溪镇溪口联侨中学
磷溪镇居民、溪口一村、二村、三村、四村、五村、七村、八村、

岗湖村、美堤村

磷溪镇侨光中学
磷溪镇英山村、芦庄村、西坑村、仙田一、二、三村，塘边村、

福聚村、凤美村、埔涵村、窑美村、田心村、顶厝洲村

磷溪镇金沙初级中学
磷溪镇仙河村、塔后村、吉水村、饶砂村、后洋村、仙美村、暘

山村、内坑村、北堤村

官塘初级中学 官塘镇

附表二：湘桥区老市区各街道小学毕业生信息审核确认点

审核确认对象
对应审核确认学校

老市区小学毕业生 非老市区小学毕业生

区实验学校 区实验学校

昌黎路小学 户口在湘桥、西湖街道 昌黎路小学

来宜小学 户口在金山街道 来宜小学

八一小学 八一小学

城南小学 户口在太平街道 城南小学

城南中英文学校 城南中英文学校

培英小学 培英小学

振德街小学 户口在南春街道 振德街小学

南春路小学 南春路小学

新桥路小学 新桥路小学

铮蓉小学 户口在西新街道 铮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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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各类初中学校招生工作时间安排表

城南实验中学、城基实验中学招生时间安排表

时 间
程 序

时 间

公布方案 7月 14日

网上报名 7月 20-21日

审查确认 7月 22-23日

面 谈 7月 24日

注 册 7月 25-26日

阳光实验学校（初中部）招生时间安排表

时 间
程 序

时 间

服务区域学生报名登记 7月 27-28日

统计空余学位 7月 29日

空余学位现场报名审核 7月 30-31日

空余学位报名信息汇总 8月 3日

补录空余学位（摇号） 8月 4日

空余学位注册 8月 5-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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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市区公办初中招生时间安排表

时 间
程 序

时 间

服务区域学生报名登记 7月 30-31日

审核确认 8月 1-2日
信息汇总 8月 3日

摇号派位 8月 4日

服务区域录取学生注册 8月 5-6日

统计空余学位 8月 6日

空余学位报名 8月 7-8日

空余学位报名审核 8月 9日

空余学位报名信息汇总 8月 10日

补录空余学位（摇号） 8月 11日

空余学位注册 8月 12日

带农街道（镇）公办初中招生时间安排表

时 间
程 序

时 间

服务区域学生报名及注册
8月 5-6日

（城西街道户籍学生 7月 27-28日）

统计空余学位 8月 6日

空余学位报名 8月 7-8日

空余学位报名审核 8月 9日

空余学位报名信息汇总 8月 10日

补录空余学位（摇号） 8月 11日

空余学位注册 8月 12日

注：时间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10

附表四：湘桥区各公办初中招生对象审核材料一览表

招生

类型
招生对象 审查（验）材料 备注

服
务
区
域
招
生

湘桥区户籍 户口簿、毕业凭证

驻潮部队军官子女
户口簿、军官证、毕业凭

证

部队提出申请报区教育局

审定并安排就读学校

烈士子女
户口簿、单位证明、毕业

凭证

部队或公安部门提出申请

报区教育局审定并安排就

读学校。

公安英模和因公牺

牲、一级至四级因公

伤残公安民警子女

户口簿、单位证明、毕业

凭证

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报区教

育局审定并安排就读学校。

本校教师子女 户口簿、毕业凭证 就读教师任教学校

湘桥区 2018年

度重点企业上年度

在湘桥区国、地税纳

税 500 万元以上的

企业法定代表人、高

级职称人员、高级管

理人员（总经理或副

总经理）、被评为省

级以上工艺美术大

师的直系子女或孙

子女（内孙或外孙）

企业的纳税证明，企业法

定代表人或聘用高级职称

人员、高级管理人员证明

材料，相关人员职称、荣

誉称号、社保缴费证明、

户口本

湘桥区 2018 年重点企业上

年度纳税500万元以上2000

万以下企业给予解决 1个义

务教育学位，纳税 2000 万

元以上的企业给予解决 2个

义务教育学位。审核材料经

区经信局审核合格后，报区

教育局审定并安排就读学

校。

业余体校学生
户口簿、业余体校招录文

件

可参加摇号派位或由区教

育局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

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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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类型
招生对象 审查（验）材料 备注

老
市
区
初
中
空
余
学
位
招
生

湘桥区户籍

小学应届毕业生
①户口簿；②毕业凭证。

非湘桥区户籍

小学应届毕业生

①在我区签领的《广东省

居住证》。②户口簿；③毕

业凭证；④父母一方在韩

江西岸湘桥辖区内的《房

屋所有权证》或合法购房

合同及有效交款凭证、法

律见证或公证处公证的房

产、潮州市房屋租赁管理

所鉴证或村委会（居委会）

证实的《购房合同》或《房

屋租赁合同》；⑤区社保局

出具的学生监护人累计 3

年以上的社保缴费证明。

非湘桥区户籍小学应届毕

业生中，韩江西岸湘桥区域

（含市属）小学应届毕业生

的提供②—③项；韩江东岸

湘桥区域小学应届毕业生

的提供②—④项；本市外县

区小学应届毕业生的提供

②—⑤项；本市以外小学应

届毕业生的提供①—⑤项。

带
农
初
中
空
余
学
位
招
生

湘桥区户籍

小学应届毕业生
①户口簿；②毕业凭证。

非湘桥区户籍

小学应届毕业生

①在我区签领的《广东省

居住证》。②户口簿；③毕

业凭证；④父母一方在湘

桥区域内的《房屋所有权

证》或合法购房合同及有

效交款凭证、法律见证或

公证处公证的房产、潮州

市房屋租赁管理所鉴证或

村委会（居委会）证实的

《购房合同》或《房屋租

赁合同》；⑤区社保局出具

的学生监护人累计 3 年以

上的社保缴费证明。

非湘桥区户籍小学应届毕

业生中，湘桥区域（含市属）

小学应届毕业生的提供②

—③项；本市外县区小学应

届毕业生的提供②—⑤项；

本市以外小学应届毕业生

的提供①—⑤项。

说明：韩江东岸街道、镇指桥东街道、磷溪镇、官塘镇、铁铺镇、意溪镇；韩江西

岸街道指湘桥街道、西湖街道、金山街道、太平街道、南春街道、西新街道、城西

街道、凤新街道。


